
科学发展研究                                                                              2022 年第 2 卷第 5 期
Scientific Development Research                                                                 https://sdr.oajrc.org/ 

- 51 - 

做好国际化城市危险品事故的应急管理 

杨鸿柳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北京 

【摘要】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

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如今新冠疫情日趋稳定，世界各国都纷纷加大

力度促进本国经济复苏。危险品安全是安全管理的重要一环，随着经济复苏速度的持续加快，国际化城市

建设中也面临危险品事故频发的严峻问题。本文大致从危险品的存储管理、物流运输及事故发生后的应急

对策三个方面，对比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外各国不同的处理经验教训，为国际化城市危险品管理提出一

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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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angerous goods safe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afety manage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recovery,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ities is also faced with the serious problem of 
frequent dangerous goods accident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Japan and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dangerous goods storage management,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and emergency countermeasures after acciden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dangerous goods in international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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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国危险品管理法律法规 
1.1 欧盟危险品安全管理法案 
欧盟通过严格的ＲEACH 制度和 CLP 法规对危

险品进行管理。欧盟化学品管理政策的核心是 2007
年正式生效的《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制度》（Ｒ

EACH 制度）。2008 年，欧盟又发布《化学物质和

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条例（EC－1272/2008）》

（CLP）。 
1.2 美国危险品安全管理法案 
美国危险品相关的法律主要有：①《职业安全与

健康法》（1970 年）；②《有毒物质控制法》（1976
年颁布，2003 年修订）；③《固体废物资源保护和

回收利用法》（1976 年）；④《联邦危险物质法案》；

⑤《危险物质运输法》（1975 年）。另外，美国针

对化工产品在内的危险品制订了严格的法律法规和

监控体系，与化学危险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就高达 13
部。 

1.3 英国危险品安全管理法案 
英国涉及危险品相关的法律主要有：①专门针对

危险品事故的《劳动安全健康法》（1974 年）；②

防范危险品事故发生、减轻事故影响的《主要事故危

险控制法》（1999 年）；③《化学品（危险信息和

供应包装）法》（2002 年）；④《危险健康物质控

制法》（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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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德国危险品安全管理法案 
德国《联邦污染防治法》是其环保、安全工作的

基本法律，与《消防法》《联邦防泄漏法》《处理有

害物质的特殊规定》《联邦污染防护条例》及欧盟《塞

维索 II 准则》、ＲEACH 和 CLP 法规等共同构成化

工企业环保、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框架体系。此外，

欧盟理事会包括适应技术进步所做的各项修订作为

最低标准，都被转换成德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1.5 现有危险品管理法案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国际化城市的危险品管理法律法规、政

策文件等正在趋于完善，并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安全管

理体系，但同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隐患：①危险品管

理法律法规数量多，但效力有限；②危险品事故责任

承担比例不合理，政府企业权责不明确；③监管主体

多，权责划分不清晰或不稳定。所以在多个管理部门

的影响下，各部门应当首先明确自身的责任，进行协

同运作和管理，才能实现政策的有效实施，风险的有

效管理。 
2 国外危险品物流运输管理 
2.1 制定国际安全规范 
针对危险品物流运输，联合国统一制定了《危险

货物运输规章范本》，涵盖各种运输方式的基础性规

则。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针对公路危险货物运输，

制定了《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以下简

称 ADR）。目前，该公约已被德国、美国、加拿大

等 43 个国家接受和采用。美国按照联合国规章范本

的要求，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了《危险货物运输

规则》，涵盖各种运输方式，包括危险货物定义、罐

体制造、货物包装、车辆技术条件、运输操作、货物

装卸等各环节[1]。日本危险货物运输管理制度集中在

《消防法》，该法对危险货物生产准入、申请机制、

研究场所的位置、消防、管理、存储和运输等方面都

制定了标准[2]。 
2.2 明确管理主体与职责范围制定严格的准入

条件 
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危险货物运输以一个

或数个管理部门为主要部门，并赋予其明确企业、车

辆、从业人员资格准入，车辆安全技术条件管理，货

物装载、运输过程监管、路面执法、卸载等各环节要

求的权力，其他部门配合主要部门处理相关工作。同

时，这些国家和地区对相关责任人职责进行了细分。

欧盟明确了托运、承运、收货、装货和充装人员的职

责要求。 
2.3 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丰富的监管手段 
美国运输部建立了机动车承运人监管体系，主要

包括数据收集、量化分析、安全评估、监督检查 4 个

环节，从事故情况的 7 个方面量化分析哪些环节企业

违法率较高、安全风险大，并按照“红、黄、蓝”三

级进行分类评估，根据量化分析和分类评估结果，有

针对性地采取发放警告书、加强路检路查等分类管理

措施，提升监管效率。加拿大运输部及各州运输部均

设有危险货物运输监管部门，加拿大运输部还建立了

直属危险货物运输执法队伍。加拿大运输部还建立了

托运人安全量化评估体系，从托运货物的风险程度、

运输量、运输距离、运输频次等方面对托运人安全风

险进行量化评估，对风险较高的托运人进行有针对性

的指导和监管[3]。 
3 国外针对危险品事故的应急管理 
3.1 制定法律将应急管理标准化 
美国的应急管理体系特点主要包括统一管理、属

地为主和分级响应，美国联邦政府在 2004 年发布了

标准化文件 NIMS，围绕美国应急管理的 3 大特点，

提出了应急管理的整体战略框架，其内容可以指导应

急管理的整个周期和流程[4]。 
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在应急管理领域形成了其

他国家无法比拟的防灾减灾救灾法律法规体系。日本

先后颁布了各类应急管理法律法规 200 余部，并且依

据《灾害对策基本法》，各地方（包括道、府、县）

都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法规。除了法律法规，日本政府

还制订了《大规模灾害时消防及自卫队相互协助的协

议》等多项规章制度，各级政府还按照日本政府要求

制订了防灾基本预案、防灾业务预案、地域防灾预案

等一系列的防灾预案[5]。 
3.2 健全应急体系，提高救援效率 
加拿大，运输部下设应急中心，为危险货物运输

企业、社会公众、相关救援力量提供 24 小时电话咨

询服务。各省设有应急分中心，负责处理本省的应急

事务。应急中心建有功能强大的数据库，按照地区和

危险货物建立专家库系统。同时，加拿大建有 2 个应

急演练培训基地，每年相关从业人员都要在此接受理

论和实践培训[6]。 
日本东京都的防灾应急管理体系可根据时间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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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三个阶段：在灾害发生前的“预防对策”；灾害

发生后 72 小时内的“应急启动对策”；灾害发生 72
小时后的“复原对策”。[7]此外，东京都《地域防灾

计划》强调东京都政府部门之间，在分工的基础上进

行一体化协作。东京都政府同各商业团体、企业签订

了大量支援协议，展开合作；同时重视向居民普及防

灾知识，将居民的参与及其能力建设视为东京都防灾

应急管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8]。 
3.3 建立城市综合应急指挥系统 
作为美国纽约市市政府的常设机构和应急管理

的最高指挥协调机构，市危管办是纽约应对各种突发

公共事件的核心。危管办设置有健康和医疗科、人道

服务科、危机复苏和控制科、国安委。主要工作为：

危机监控、危机处理以及信息发布。危机事件发生前，

开展宣传教育；危机事件发生时，及时传递信息[9]。 
日本东京都设置综合防灾部，并在部内设立危机

管理总监，创建知事直管型危机管理和政府各个机构

部门统一应对危机事件的管理体制。危机管理总监在

事件发生时辅助知事，由知事综合协调各个部门。警

视厅、自卫队、消防厅抽调职员，由危机管理总监管

理。综合防灾部在组织制度上强调信息统筹管理、提

升事件应对能力水平和强化区域合作三个功能。同时，

东京都成立地区防灾危机管理对策会议，加强区域合

作[10]。 
3.4 建立城市综合应急指挥系统的相关建议 
城市综合应急指挥系统主要作用于应急响应阶

段，以提高应急响应能力。城市综合应急智能指挥调

度系统的依据就是“一案三制”，即“预案、体制、

机制、法制”。而其建设目标是建设以城市综合应急

指挥中心为核心，各部门、基层应急指挥中心为节点，

“上下贯通、左右衔接”的综合应急平台。以应急指

挥业务为导向，可视化指挥调度平台为支撑，综合集

成视频图像、GPS 定位、GIS 地图、大屏显示、多媒

体融合通信、视频会商及无线图传等各种技术手段，

解决与上级应急平台、本级各部门指挥中心互联互通，

实现监测监控、信息报告、调度指挥和现场图像采集

等主要功能，实现应急智能指挥调度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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